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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2160/01-02(01)號文件
< <卡 拉卡 拉卡 拉卡 拉 O K 場 所 條 例 草 案場 所 條 例 草 案場 所 條 例 草 案場 所 條 例 草 案 > >

民建聯建議書

立場簡介立場簡介立場簡介立場簡介

民建聯支持以發牌形式規管卡拉 O K 場所，然而，有關 < <卡拉
ＯＫ場所條例 > >的規定不應過於嚴苛，以免影響市民的正常消遣娛
樂，及扼殺有關行業的生存空間。況且自９７年 TOP  O N E 卡拉Ｏ
Ｋ發生縱火案後，本港的卡拉ＯＫ場所再沒發生任何大型火警意外

或其他危害市民生命安全的事件，由此可見，卡拉ＯＫ場所最常出

現的問題，主要關乎消防安全意外。另㆒方面，考慮到卡拉ＯＫ場

所的獨特運作模式及裝修結構，民建聯認為，應同時兼顧場所的樓

宇結構安全及公眾安全方面的問題。

　

具體建議具體建議具體建議具體建議

ｓ５（３）（ｂ） 修改 擬用作㈲關經營的㆞

方 ， 在 考 慮 ㈲ 關 消 防 安， 在 考 慮 ㈲ 關 消 防 安， 在 考 慮 ㈲ 關 消 防 安， 在 考 慮 ㈲ 關 消 防 安

全全全全、樓宇結構安全及公眾、樓宇結構安全及公眾、樓宇結構安全及公眾、樓宇結構安全及公眾

安全等的情況㆘安全等的情況㆘安全等的情況㆘安全等的情況㆘――

ｓ５（３）（ｃ） 修改 在該個案的整體情況

㆘，發出許可證或牌照不

違反 ㈲關消防安全㈲關消防安全㈲關消防安全㈲關消防安全 、樓宇、樓宇、樓宇、樓宇

結構安全及公眾安全等的結構安全及公眾安全等的結構安全及公眾安全等的結構安全及公眾安全等的

公眾利益。

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 5 條的原因條的原因條的原因條的原因：民建聯認為，在規管發牌條件方面，應收窄

至只針對消防安全、樓宇結構安全及公眾安全共㆔方面。

ｓ１３（４） 新增 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３）款搜查及（３）款搜查及（３）款搜查及（３）款搜查及

檢取的物件檢取的物件檢取的物件檢取的物件，㉂搜查及檢，㉂搜查及檢，㉂搜查及檢，㉂搜查及檢

取之㈰後６個㈪內取之㈰後６個㈪內取之㈰後６個㈪內取之㈰後６個㈪內 ，並無，並無，並無，並無

就本條文及規則所訂立的就本條文及規則所訂立的就本條文及規則所訂立的就本條文及規則所訂立的

罪行提出檢控罪行提出檢控罪行提出檢控罪行提出檢控 ，則㈲關公，則㈲關公，則㈲關公，則㈲關公

職㆟員或警務㆟員須以書職㆟員或警務㆟員須以書職㆟員或警務㆟員須以書職㆟員或警務㆟員須以書

面通知物主於該通知發出面通知物主於該通知發出面通知物主於該通知發出面通知物主於該通知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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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２個㈪內取回該物件後２個㈪內取回該物件後２個㈪內取回該物件後２個㈪內取回該物件 。。。。

如若該物主於限期內未㈲如若該物主於限期內未㈲如若該物主於限期內未㈲如若該物主於限期內未㈲

取回物件取回物件取回物件取回物件 ，㈲關當局可㉂，㈲關當局可㉂，㈲關當局可㉂，㈲關當局可㉂

行處理該等物件行處理該等物件行處理該等物件行處理該等物件。。。。

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 13 條的原因條的原因條的原因條的原因：民建聯認為，雖然當局只會在懷疑違反了條

例㆘，才作出檢取物件的行動，但條文亦應保障物件原有㆟，以免

當局不必要的拖長檢控程序，令有關㆟士蒙受損失。

新增條文是參考第 132 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 86 條第 3 款
“向被指稱為罪犯者檢取小販設備及商品” (附件㆒ )及參考第 566
章「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心」第 18 條第 5 款“視察治療㆗心及
其他權力”等條例 (附件㆓ )。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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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章： 132 標題： 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 憲報編號：

條： 86 條文標題： 向被指稱為罪犯者檢取

小販設備及商品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任何獲主管當局為施行本條而以書面授權的公職㆟員或任何警務㆟員，如有
理由相信就任何設備或商品有任何小販罪行已經發生，可檢取該等設備或商品，

並可安排將該等設備或商品移往和存放於政府倉庫、警署或其他主管當局認可的

㆞方，以待根據本部處置，而任何因此行動而引致的損失概由該等設備或商品的

擁有㆟自負。 (由 1973年第 28號第 3條修訂)
(2) 根據第(1)款檢取的商品如屬易毀消性質，可由警務處處長或主管當局(視屬
何情況而定)立刻處置。
(3) 如有任何設備或商品根據第(1)款被檢取，並於檢取日期後 48小時內有任何
申索就該等設備或商品提出，則除非在檢取日期後 72小時內亦有任何告發就關
乎該等設備或商品的小販罪行提出，否則警務處處長或主管當局(視屬何情況而
定)如信納在檢取時申索㆟有權管有該等設備或商品―
(a) 須將該等設備或商品發還申索㆟；或
(b) 如該等商品屬易毀消者並已根據第(2)款處置，則須評定其價值，並向申索㆟
付給㆒筆相等於該價值的款額。

(4) 凡根據第(3)款提出的申索遭拒准，申索㆟須獲告知根據第 86C條他所享有的
權利。

(5) 凡在檢取日期後 72小時內有任何告發就關乎根據第(1)款所檢取的設備或商
品的罪行提出，則該等設備或商品須予保留，以待根據第 86A條處置，而商品
如屬易毀消者並已根據第(2)款以出售方式處置，則售賣所得收益亦須予保留，
以待根據第 86A條處置。
                                                                                     

(由 1972年第 60號第 4條代替)

前㆒條文 ㆘㆒條文 轉換語言 返回法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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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

B i l i n g u a l  L a w s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English 繁體 簡体 繁體 Gif 簡体 Gif

前㆒條文 ㆘㆒條文 轉換語言 返回法例名單

條文內容

章： 566 標題： 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心

(發牌)條例
憲報編號： L.N. 20 of

2002
條： 18 條文標題：視察治療㆗心及其他權力 版本日期： 01/04/2002

(1) 如署長已就任何治療㆗心發出牌照或豁免證明書，則署長或其以書面授權的
公職㆟員可就該治療㆗心行使以㆘權力—

(a) 於任何合理時間帶同所需的協助㆟員，進入和視察該㆗心；
(b) 要求出示和查驗任何關乎該㆗心的營辦或管理，或關乎在該㆗心內所進行的
其他活動，或關乎任何與該㆗心有關的其他活動的簿冊、文件或其他物品，或複

製其副本；

(c) 要求提供任何有關㆖述營辦、管理或活動的資料；
(d) 帶走任何簿冊、文件或其他物品，以供進㆒步查驗，但他必須有理由懷疑該
等簿冊、文件或物品—

(i) 是犯本條例所訂罪行的證據，或載有該等證據；或
(ii) 是構成撤銷該牌照或豁免證明書的理由的證據，或載有該等證據；
(e) 辦理為視察該㆗心，或檢查或測試有關設備、工程或系統而需要辦理的其他
事情，而㆖述有關設備、工程或系統，是指為該治療㆗心的營辦、料理、管理或

其他方式的控制所使用者，或在與此有關連的情況㆘所使用者。

(2) 為施行本條例，獲根據第(4)款發出的手令授權的署長或任何公職㆟員，可帶
同所需的協助㆟員進入和視察任何其有理由懷疑是在沒有牌照或豁免證明書的

情況㆘用作治療㆗心的㆞方。

(3) 署長或公職㆟員依據第(2)款進入某㆞方後，可—
(a) 要求任何看來是掌管該㆞方的㆟出示任何與在該㆞方營辦的業務的管理有關
的簿冊、文件或其他物品供其查驗，或提供任何與㆖述管理或業務有關的資料，

以及複製其副本；

(b) 帶走任何簿冊、文件或其他物品，以供進㆒步查驗，但他必須有理由懷疑該
等簿冊、文件或物品是犯本條例所訂罪行的證據，或載有該等證據。

(4) 如裁判官根據經宣誓而作的告發，信納有合理理由懷疑某㆞方是在沒有牌照
或豁免證明書的情況㆘用作治療㆗心，則裁判官可發出手令，授權署長或任何公

職㆟員帶同所需的協助㆟員，為施行本條例而進入和視察該㆞方，並可授權使用

所需的武力以進入該㆞方。

附件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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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凡任何簿冊、文件或其他物品—
(a) 根據第(1)(d)(i)或(3)(b)款被署長或公職㆟員自有關指明營辦者或其他㆟處帶
走，而在帶走之日後的 6個月內，並無就與該等物件有關的嫌疑罪行提出檢控；
或

(b) 根據第(1)(d)(ii)款被署長或公職㆟員自有關指明營辦者或其他㆟處帶走，而
在帶走之日後的 6個月內，並無根據第 15(1)條向有關指明營辦者發出通知，
則署長或有關公職㆟員須將或安排將該等物件歸還該營辦者或該其他㆟(視屬何
情況而定)。

前㆒條文 ㆘㆒條文 轉換語言 返回法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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